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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船
山
一
意
倦
興
亡
日
﹒
史
筆
如
繩
定
是
非
(
上

仁
大
學
中
研
所
碩
士
研
究
九

一

|

勞
思
光
「
基
源
問
題
研

究
法

」
的
省
察

陳
旻
志

一

一
、
中
國
哲
學
史
寫
作
的
前
理
解

話
一
制
品I
M
M
M
刷
一
…
結
悍
的

L
H吋
詞M
M抑
制

哲
學
史
和
思
想
史
的
寫
作
，
基
本
上
涉
及
了
治
學
態
度
與
方
法
構
路

。

本
文
即
針
對
此

一
前
理
解
，

試
就
勞
氏
方
法
上
的
展
示
、
實
踐
、

作
上
的
兩
個
側
面
，
因
此
牽
涉
到
思
想
和
哲
學
問
題
的
鑑
別
、
問
題
的
關
涉
問
題
，
作

-
u整
體
性
的
省

察
|
|
。

蠣
發
、
理
論
脈
絡
的
掌
握
、
史
觀
的
建

立
基
礎
和
斷

言
間
，
實
有
賴
多
方

面
的
學
術
研
究
成
果
，
並
加
以
有
機
的
作
結
構
性
甜
食
合
，
而
非
徒
然

，她

作

一
資
料
彙
編
性
的
成
績
.
，
甚
至
歷
史
研
究
，
本
是

一
詮
釋
的
科
學
，

而
詮
釋
勢
必
由

一
觀
點
展
開
，
昕
謂
意
義
的
相
互
關
係
，
即
存
在
於
詮

釋
者
和
被
詮
釋
對
象
之
間

。

中
國
哲
學
史
的
寫
作
，
並
成
為

一
門
學
科
研
究
，
當
濫
觴
於
胡
適

之
〈中
國
古
代
哲
學
史

〉
'
和
馮
友
蘭
的

〈中
國
哲
學
史

〉
，
而
此
二
大
早

期
作
品
，
放
諸
今
日
的
標
準
而
盲
，
頗
不
能
符
於
時
代
要
求
，
但
在
開

風
氣
之
先
者
，
至
少
已
為
中
國
哲
學
或
思
想
史
研
究
，
提
供

一
「
形
成

共
識
」
的
開
始
，
順
此
，
則
哲
學
史
的
任
務
、
寫
作
目
的
、
研
究
方
法

、
理
論
效
力
的
前
提
方
有
開
啟
，
繼
而
有
更
明
確
的
主
題
探
討

.. 

如
分

期
問
題
、
發
生
研
究
、
解
析
研
究
、
系
統
研
究
、
比
較
研
究
的
爭
議
所

在
。

史
觀
的
建
立
，
也
必
須
叩

契
這
樣
的
理
解
基
礎
，
才
能
突
顯
中
，
國

哲
學
在
哲
學
研
究
領
域
中
的
特
殊
性

。

韋
勒
克
在

〈文
學
論
〉中
曾
提
及

.• 

「
沒
有

一
套
確
當
的
價
值
方
略

來
做
依
據
，
必
不
能
寫
成

一
部
正
當
的
歷
史

。

材
料
的
研
究
，
並
非
真

正
的
文
學
史

。

」
同
樣
的
哲
學
和
思
想
史
的
寫
作
和
研
究
，
亦
亟
須

一

套
確
當
的
價
值
方
略
作
為
準
據
，
勞
思
光
之
於
這
套
價
值
方
略
是
有
其

一
定
程
度
的
自
覺
的
，
「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」
，
即
是
他
在
胡

、
馮
三

二
、
方
法
的
提
出|
|
|

「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」

的
界
說
及
運
用
程
序

勞
恩
光
對
於
中
國
哲
學
史
上
的
自
覺
，
既
奠
基
於
整
體
性
的
檢
討

(
哲
學
史
之
寫
作
、
哲
學
問
題
的
分
析
、
哲
學
史
觀
的
建
立

)
，
因
此

在
方
法
的
剖
析
與
中
國
哲
學
的
表
述
上
，
不
免
亦
有
構
作
的
企
圖
性
，

「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」
的
標
示
，

一
來
代
表
了
前
文
在
方
法
論
上
的
省

思
外
，
更
針
對
既
有
方
法
的
得
失
作

→
綜
評
、
消
融

(
即
發
生
研
究
法

、
系
統
研
究
法
、
解
析
研
究
法

)
.
，

復
仗
，
「
基
源
法
」
的
提
出
，
正

為
其
處
理
中
國
哲
學
論
題
，
在
整
個
世
界
哲
學
史
配

景
上
的
特
殊
性
，

共
通
性

二
環
上
，
如
何
安
立
的
取
徑

•. 

我
們
可
以
說
:
中
國
人
不
曾
建
立
邏
輯
解
析
，
因
此
自
己
未
「
發

胡
思
想
土
的
顯
微
鏡
」
，
但
不
能
說
，
「
思
想
土
的
顯
微
鏡
」
不

能
用

於
中
國
思
想
的
考

察
;
正
如
顯
微
鏡
雖
非
中
國
的

發
明
，
我

們
也
不
依
據
此
說
，
西
方
發
明
的
顯
微
鏡
看
不
見
中
國
的
細
函
。

(
註
1
)

因
此
勞
氏
份
外
強
調
「
思
考
規
律
的
運
行

」
與
「
對
思
考
規
律
之

自
覺
」
是
兩
回
事

，
順
此
既
可
運
用
頓
飯
鏡
來
觀
察
中
國
人
體
內
的
細



菌
，
也
可
以
用
思
想
上
的
顯
微
鏡
，
來
觀
察
中
國
人
的
思
想
﹒

我
們
現
在
要
證
淆
的
視
台
，
只
是
•. 

中
國
哲
學
史
上
的
一
切
問
題

，
都
和
其
他
哲
學
丈
土
的
問
題
一
樣
，
可
以
接
受
一
切
哲
學
方
法

的
處
沒••...

. 
中
國
哲
學
的
基
源
問
題

，
原
與
西
方
哲
學
大
不
相
同

;
因
此
兵
發
展
過
程
與
方
旬
，
也
受
它
的
特
性
的
決
定

。

我
們
在

解
析
閉
述
峙
，
雖
可
以
純
客
觀
地
工
作
，
但
當
我
們
要
下
一
全
面

的
哲
學
史
判
斷
時
，
我
們
即
不
能
不
努
力
掌
握
中
國
哲
學
的
特
性

所
在
。

這
樣
，
我
們
必
須
有
一
套
理
論
的
設
準
'
足
以
統
攝
中
國

哲
學
與
西
方
哲
學
，
然
后
我
們
才
能
表
明
中
國
哲
學
在
世
界
哲
學

中
的
地
位
與
意
義
，
方
能
揭
示
中
國
哲
學
的
真
面
目

。

(
註
2

)

付
「
基
源
法
」
的
界
說

勞
氏
在

〈新
編
中
國
哲
學
史

〉第
一
般
之
序

言同
「
論
中
國
哲
學
史
之

方
法
」
中
，
用
了
相
當
的
篇
幅
，
來
陳
述
作
者
之
於
方
法
學
的
理
解
及

用
心
所
在
，
昕
以
在
界
定
基
源
法
的
敘
述
中
，
勢
必
兼
顧
「

+刀
法
意
識

」
(
即
芳
法
設
計
之
來
源
，
適
用
範
晴
、
效
力
問
題

)
，
和

「
問
題
意

識
」
(
即
問
題
之
蠅
發
、
分
判
、
貞
定
及
獨

立
思
考

)
兩
個
菌

，向
，
才

能
在
實
際
操
作
上

(
即
對
於
文
獻
的
解
讀
、
判
定
上

)
，

互
為
奧
援
，

如
下
即
剋
就
此
三
大
面
向
，
表
述
勞
氏
基
源
法
之
界
說

.• 

1

「
方
法
意
識
」
•. 
此
一
面
向
即
叩
繫
前
文
關
於
方
法
論
之
省
恩
的
理

據
，
作
為
新
方
法
提
出
時
的
認
定
所
在
，
也
就
是
根
基
於
面
對
材
料

的
特
性
，
以
及
方
法
運
用
下
所
欲
達
到
的
預
期
效
果
、
目
的
，
皆
有

初
步
之
選
擇
和
界
定
過
程

。

勞
氏
在
文
中
所
展
示
的
相
關
脈
絡
，
就
是
先
將
哲
學
史
的
研
究
前
提

(
即
哲
學
史
的
任
務

)
﹒

事
實
紀
述
的
真
實
性
、
理
論
闡
述
的
系
統

性
、
全
面
判
斷
的
統

一
性
(
註
3

)
，
作
為
面
對
材
料
與
方
法
施
用

的
前
理
解
，
並
以
能
符
合
此

三
大
要
求
.• 

作
為

一
個
理
想
的
哲
學
史

研
究
方
法
的
必
要
條
件
;
再
者
，
並
提
出

一
般
慣
用
的

三
種
研
究
方

法

(
系
統
研
究
法
、
發
生
研
究

法
、
解
析
研
究
法

)
的
適
用
性
和
局

隨
川g
文
士
心

扭
山
苦
心
倦
興
亡
日
﹒
史
筆
如
掃
地
定
是
非
(
上

限
性
並
舉
，
作
為
既
有
成
績
的
反
省
，
而
此

一
方
法
意
識
上
的
釐
定

，
其
用
意
正
在
於
截
長
補
短
，
作
為
新

+刀
法
構
作
上
的
融
鑄
發
明

。

(
以
下
細
分
數
點
說
明
之

)

A

根
據
勞
氏
針
對
前
述

三
個
既
有
方
法
的
檢
討
，
在
長
處

t
H面•• 

「

發
生
研
究
法
」
較
能
掌
握
「

事
實
紀
述
真
質
性

」
的
前
提
，
因
此

結
合
史
學
考
證
的
功
夫
，
既
可
以
記
述
整
個
發
生
歷
程

(
個
人
哲

學
的
起
源
問
題
，
觀
念
發
生
的
程
序

)
，
又
可
以
避
免
主
觀
的
論

斷
。

而
「
系
統
研
究
法
」
較
能
符
合
「
理
論
闡
釋
的
系
統
性
」
前

提
，
且
側
重
哲
學
問
題
的
陳
述
及
綜
合

。

「
解
析
研
究
法
」
亦
能

符
合
「
理
論
闡
釋
」
的
要
求
，
運
用
西
方
哲
學
解
析
的
成
果

，

一

來
可
以
避
兔
主
觀

，
並
據

一
定
的
邏
輯
規
律
來
運
用
材
料
，
因
此

適
用
於

一
本
書
或
個
人
理
論
之
剖
析

。
(
註
4

)
。

B

在
缺
點
和
局
限
方
面

.• 

「
發
生
研
究
法
」
的
不
足
即
是
研
究
者
不

能
把
握
哲
學
問
題
的
發
展
脈
絡
，
繼
而
無

法
掌
握

一
個
理
論
的
系

統
圖
像
，
更
不
能
由
此
判
定
這
個
理
論
的
內
在
價
值
與
文
化
意
義

.• 

「
系
統
研
究
法
」
容
易
有
過
分

主
觀
之
弊
，
使
得
所
陳
述
的
理

論
失
真

，
因
此
系
統
性
的
過
度
強
調
，
導
致
了
哲
學
家
建
立
理
論

時
，
雖
有

一
定
的
理
路
，
他
有
時
仍
不
免
有
些
歧
出
的
觀
念
，
因

之
無
法
重
視
和
解
決
此
三
旁
生
的
部
分
;
再
者
，
作
者
主
觀
的
介

人
，
多
少
以
個
人
思
想
籠
罩
前
人
思
想
，
或
增
補
過
度
，

而
失
真

失
賞
，

此
又
為
系
統
研
究
之
弊

端
.
，
「
解
析
研
究
法
」
固
然
較
能

重
視
材
料
的
客
觀
和
中
性
原
則

，

且
予
以
理
性
態
度
進
行
分
析
，

但
其
弱
點
在
於
不
能
綜
合

一
貫
串
性
的
觀
點
，
且
芳
法
本
身
只
能

整
理
已
有
的
材
料
，
而
不
能
提
供
材
料
，
繼
而
要
對
哲
學
史
作
任

何

一
種
全
面
性
的
判
斷
時
，

多
半
祇
能
就

一
般
性
常
識
、
俗
見
斷

言
間
，
不
能
提
供
深
刻
之
判
斷
，
遑
論
史
家
之
理
解
層
次

。

(詮
5

)

C

藉
由
前
述

三
種
方
法
之
比
較
鑑
定
，
勞
氏
在
方
法
上
的
設
計
即
以

此
為
採
揮
所
在
，
為
求
滿
足
了
他
的
哲
學
史
基
本
前
提
的

三
大
要

求
下
，
勞
氏
理
想
中
的
方
法
權
稱
作
模
式
及
考
慮
環
節
，
筆
者
試
擬

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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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下

可
1

事
實
記
述
的
真
實
性
J

一

(
發
生
研
究
法

)

于(
解
析
研
究
法

哲
學
史
研
究
l

于
2
理
論
闡
釋
的
系
統
性

」

一

(
系
統
研
究
法

)

F

3

全
面
判
斷
的
統
一
性
•..••••. 

l.t-

O
判
斷
義
|
|

建
立
設
準

。
系
統
義
l

|

統
攝
個
別
哲
學
活
動

。
解
析
義
|

|
邏
輯
意
義
之
理
論
還
原

0
發
生
義
|
|

史
學
考
證

此
一
構
作
模
式
的
意
義
，
所
要
說
明
的
是
前
述

三
種
既
有
的
研
究

芳
式
，
基
本
上
分
別
掌
握
此

一
模
式
的
部
分
環
節

(
如
發
生
和
系

統
研
究
法

)
，
而
解
析
法
因
本
身
不
能
提
供
材
料
、
系
統
和
判
斷

，
因
此
祇
能
作
為
另
二
種
研
究
法
之
補
充
整
飾
，
以
求
文
明
理
暢

;
而
此
三
種
芳
法
的
共
同
困
境
地
日
在
於
不
能
提
供
哲
學
史
的
「
全

面
判
斷
統

一
性
」
，
而
這
個
前
提
，
正
關
鍵
著

一
部
哲
學
史
是
否

能
提
供
作
者
的
觀
點
、
識
見
，
甚
且
積
極
性
地
提
供
思
考
者

一
個

嶄
新
的
思
維
面
向
，
否
則
祇
是

一
份
基
本
的
哲
學
材
料
彙
編
，
斷

無

三
比
程
度
的
哲
學
「
所
見
」
可

育
。

D

此
一
困
境
的
顯
示
，
正
是
勞
氏
構
作
個
人
方
法
的
人
手
處
，
因
此

勞
氏
企
圖
以
「
基
源
法
」
來
涵
括
前
三
種
方
法
的
優
點
，
且
滿
足

三
大
前
提
要
求
;
而
此
一
新
方
法
，
在
方
法
論
的
立
場
而

壹百
，
事

實
上
具
備
了
四
層
意
義
，
亦
即
藉
由
史
學
的
考
證
﹒
提
供
發
生
問

題
的
「
有
效
半
徑
」

(
即
問
題
可
能
的
牽
涉
範
疇
、
層
次
，
並
排

除
甚
他
不
相
干
的
因
素
，
以
便
於
進
一
步
研
究
及
討
論
)
，
繼
而

藉
曲
解
析
法
的
特
點
，
將
所
關
涉
的
哲
學
材
料
作

一
邏
輯
意
義
的

理
論
還
原
，
這
兩
個
步
驟
的
結
合
，
乃

一
「
問
題
」
的
「
反
溯
」

過
程
(
詳
述
見
下
節
『
問
題
意
識
』
的
表
述
)
有
益
於
尋
究
問
題
的

根
源
意
向
所
趨
，
得
以
貞
定
「
基
源
問
題
」
的
焦
點
;
復
次
透
過
的
控

系
統
研
究
的
芳
式
，
得
以
統
攝
個
別
哲
學
活
動
，
繼
而
加
以
展
示

，
最
後
建
立
此

一
基
源
問
題
的
「
設
準
」
'
作
為
全
面
判
斷
的
理

據
，
此
一
來
這
個
段
落
所
牽
涉
的
哲
學
問
題
才
有
詮
釋
和
解
讀
上

的
意
味
，
在
此

一
槽
作
模
式
中
，
「
問
題

」
的
蠅
發
和
獨
立
思
考

才
有
可
能

。

2
「
問
題
意
識
」
•• 

勞
氏
構
作
其
方
法
的
基
礎
，
第

二
個
側
重
的
面
向

即
為
「
問
題
」
的
質
性
界
定
、
分
判
與
獨

立
性
思
考
，
且
對
於
哲
學

思
想
興
起
的
外
緣
因
素
、
內
因
性
質
多
有
嚴
格
的
界
分
﹒
.

所
謂
與
「
哲
學
」
有
關
之
觀
念
，
又
可
分
為
兩
種

.• 

一
種
是
與
哲
學

問
題
有
關
者

，

另
一
種
是
與
哲
學
史
進
程
有
關
者

。

前
者
有
理
論
意

義
，
後
者
則
涉
及
歷
史
淵
源

。

勞
氏
又
承
此
理
解
進
吉
﹒
.

這
一
劃
分
即
以
「
本
質
問
題
」
及
「
發
生
過
程
問
題
」
之
分
為
依
據

。

每
一
理
論
問
題
皆
有
其
本
質
一
面
及
其
發
生
過
程
一
面
。
因
此
皆

涵
有
兩
組
領
域
不
同
的
問
題

。

一
個
研
究
者
可
以
選
定
自
己
所
涉
及

之
領
域
，
卻
不
可
將
這
兩
類
問
題
相
混
，
哲
學
史
的
工
作
者
又
須
兼

顧
兩
類
問
題
，
雖
不
能
將
二
者
混
同
，
亦
不
可
遺
漏
其
中
任
何

一
函

。
(
註
6

)
此
段
說
明
，
不
僅
點
出
了
哲
學
史
之
整
體
性
思
考
，
勢

必
有
著

「
史
」
的
通
性
和
制
約
，
又
必
須
正
視
「
哲
學
」
的
特
殊
性

及
延
展
性
;
復
吹
「
本
質
問
題
」
和
「
發
生
問
題
」
的
對
舉
，
更
是

說
明
了

「
思
想
根
源
」
和
「
歷
史
起
源
」
的
兩
大
範
疇
的
殊
別
性

。

(
以
下
細
分
數
點
說
明
之

)

A

哲
學
史
問
題
的
區
分
，
正
視
了
思
想
本
質
在
其
內
部
理
論
上
，
以

及
相
應
的
歷
史
外
緣
條
件
皆
各
有
其
規
律
和
質
性
，
於
是
之
於
哲

學
材
料
中
紛
然
雜
陳
的
各
種
現
象
，
即
有
相
當
層
次
的
問
題
自
覺

，
勞
氏
即
透
過
上
節
方
法
上
的
構
作
構
式
，
進
而
通
過
材
料
的
解

析
、
還
原
，
而
貞
定
了
「
基
源
問
題
」
的
特
性

•. 

任
何

一
個
理
論
，
都
是
對
某

一
個
或
某

一
組
問
題
的
「
解
答
」



.••• 

一
個
理
論
每
每
牽
涉
多
層
的
問
題
，
而
立
論
者
又
不

三
疋
提

綱
列
目
地
擺
出
來
，
因
此

，

我
們
每
每
在
努
力
了
解

一
個
理
論
的

時
候
，
發
現
它
所
關
涉
的
問
題
竟
有
許
多

。

於
是
我
們
須
作
進
一

步
的
工
作
，
從
這
些
問
題
的

「
理
論
關
聯
」
著
眼
，
將
它
們
組
織

起
來
，
看
看
是
否
大
部
或
全
部
問
題
，
可
以

一
步
步
地
繫
歸
某

一

個
或
某
幾
個
最
根
本
的
問
題
。
這
樣
，
我
們
就
是
在
揭
示
這
個
理

論
的
內
部
結
構
，
我
們
所
發
現
的
最
根
本
問
題
，
即
是
在
理
論
意

義
上
最
能
統
攝
其
他
問
題
的
「
基
源
問
題
」
了

。
(
註
7

)

B

因
此
，
基
源
問
題
的
尋
究
，
本
身
所
強
調
的
是

一
「
理
論
關
聯
」

的
意
義
(
而
非
外
緣
的
歷
史
關
聯
或
其
他

心
理
關
聯
的
推
論
方
式

)
(
註
8

)

這
樣
，

我
們
從
事
了
解
已
成
的
學
說
時
，
就
常
常
可
以
通
過
「
理

論
的
還
原
」
而
找
出
這
個
學
說
的
「
基
源
問
題
」
'
依
此
展
示
其

理
論
結
惰

。

再
補
上
旁
枝
論
點
，
便
可
顯
出
一
個
學
說
的
真
面
目

了..•.
.• 
至
於
這
個
方
法
是
否
可
以
研
究
哲
學
史
呢
?
我
想
，
它
只

能
用
來
研
究
哲
學
史
，
因
為
它
的
功
能
只
是
清
理
前
人
已
成
的
理

論
.
，

正
與
哲
學
史
的
工
作
密
切
符
合

。

如
果
用
來
研
究
哲
學
問
題

，
就
根
本
無
效
了

。
(
註
9

)

勞
氏
之
於
問
題
的
剖
析
和
界
定
其
屬
性
，
實
於
治
哲
學
史
學
者
必

備
的
自
覺
，
因
此
方
能
在
哲
學
文
獻
的
疏
理
上
，
有

一
明
確
的
鑑

別
，
才
能
就
事
論
事
，
不
致
混
淆
問
題
的
層
次
、
質
性

，

而
犯
下

系
統
或
解
析
方
式
的
謬
誤
﹒
繼
而
輔
以
方
法
學
的
構
作
，
基
源
法

的
實
踐
，
則
已
具
有
完
整
的
操
作
程
序
及
實
踐
意
義

。

口
「
基
源
法
」
的
運
用
程
序

前
文
既
已
為
基
源
法
所
具
備
的
兩
個
面
向

(
問
題
的
、
+刀
法
的

)

，
作

一
模
概
式
的
說
明
，
將
對
我
們
在
實
際
探
討
方
法
上
的
操
作
程
序

，
以
及
整
體
理
論
性
的
構
作
模
式
的
呼
應
，
有
很
大
的
助
益
.
，
勞
氏
在

其
〈新
編
中
國
哲
學
史

〉的
寫
作
上

，

即
作
為
此

一
方
法
的
具
體
實
踐
，

強
內
目
文
'
，
心街
山
膏
、
~
倦
奧
亡
日
﹒

史
筆
如
悶
地
定
是

呵呵
刊
(
上
) 今

剋
就

「
基
源
法
」
本
身
的
運
用
程
序
，
試
擬
作

一
基
本
間
式
，
以
輔

助
勞
氏
個
人
的
說
明

﹒
.

h
e處
理
盾
間
主
獻
甜

"
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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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據
勞
氏
對

「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」
的
說
法
，
其
操
作
程
序
約
而

育
之
有
三
大
步
驟
，
這
三
大
步
驟
中
又
各
有
其
所
牽
涉
的
實
際
對
象
、

範
晴
、
目
的
，

(
而
筆
者
認
為
基
源
問
題
本
身
當
有

一
獨
立
思
考
階
段

，
因
此
，
為
其
特
予
專

立
，
故
分
為
三
步
驟
囚
階
段

)
所
謂
「
基
源
問

題
研
究
方
法
」
'
是
以
邏
輯
意
義
的
理
論
還
原
為
始
點
，
而
以
史
學
考

證
工
作
為
助
力
，
以
統
攝
個
別
哲
學
活
動
於

一
定
設
準
之
下
為
歸
依

。

l

在
第

一
階
段
中
，
正
視
的
對
象
純
為
未

理
處
理

過
的
哲
學
原
給
文
獻

﹒
此
時
的
文
獻
本
身
即
涉
及
若
干
問
題
，
亦
即
材
料
的
真
偽
、
時
代

、
用
語
(
特
別
是
中
國
哲
學
的
語
言
風
格

)
，
因
此
在
疏
理
上
，
勢

必
有
文
獻
考
鐘
，
以
及
理
論
還
原
兩
大
考

量

，
於
是
在
此

一
階
段
事

實
上
需
要
「
發
生
研
究
法
」
來
處
理
原
始
文
獻
所
關
遠
的
歷
史
外
緣

問
題

(
即
所
謂
的
史
學
考
證

)
，
繼
而
進
行
所
謂
的
「
理
論
還
原
」

問
題
，
也
就
是
側
重
解
析
研
究
之
邏
輯
意
義
的
還
原
.
，
因

此
在
這
一
一

4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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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
段
內
，
兩
種
方
法
恰
能
相
輔

互
濟
，
也
才
能
鑑
別
前
述
「
問
題

意

識
」
中
所
嚴
分
的
「
歷
史
發
生
問
題
」
與
「
思
想
本
質
問
題

」
的
兩

大
範
疇
，
而
此

一
階
段
的
目
的

•
. 

「
所
謂
理
論
還
原
的

工
作
，
就
是
從
許
多
論
禮
中
逐
步

反
溯
其
恨
本

意
向
所
在

。

根
本
意
向
發
現
了
，
配
合

一
定
材
料
，
我
們
即
可
以
明

白
基
源
問
題
應
如
何
表
述

。

表
述
基
源
理
論
時
，
要
使
這
個
問
題
的

解
答
，
確
能
邏
輯
地
涉
及
所
提
出
的
理
論

。

因
為
，

寫
哲
學
史
時
，

這
些
哲
學
理
論
都
是
現
成
的
，
所
以
從
這
種
材
料
中
去
找
基
源
問
題

，
就
是
反
溯
的
.
，
也
就
是
所
謂

『理
論
還
原

』
的
真
實
意
義
所
在
了

。

」
(
註
H

)

2

根
源
意
向
的
反
溯
過
程
，
是
作
為
貞
定
「
基
源
問
題

」
的
必
經
途
價

，
如
此

一
來
，
哲
學
原
始
文
獻
的
解
穎
、
抽
繹
，
才

有

一
定
旨
趣

(

如
語
育
的
脈
絡
意
義
區
別
，
意
義
和
不
同
情
境
的
相
應
關
係
'
問
題

的
層
次
疏
理

)
，
因
此
筆
者
遂
認
為
「
基
源
問
題
」
的
界
定
，
必
須

有

一
「
獨
立
思
考
階
段
」
，
即
本
文
所
謂
的
第

二
階
段

。
(
註
昭

)

哲
學
史
和
思
考
史
的
分
際
所
在
，
正
是
此

一
問
題
意
識
的
「
獨
立
思

考
」
，
我
們
固
然
都
知
道
任
何

一
種
思
潮
，
學
派
的
產
生
，
勢
必
有

其
興
起
的
外
緣
背
景
，
以
及
其
所
針
對
問
題
的
解
答
，
但
對
於
「
問

題
」
質
性
，
意
義
的
解
析
，
卻
不
見
得
能
予
以
嚴
密
的
界
定
.
，
因
此

就
思
想
史
的
範
時
而

盲

，
大
體
祇
要
能
夠
如
實
地
說
明
思
想
本
身
的

歷
史
發
展
，
或
是
思
想
的
現
象
及
影
響
研
究

(
如
外
延
的
政
治
，
文

藝
、
社
會
環
境
等
等

)
，
所
以
在
問
題
意
識
的
界
說
上
比
較
寬
泣

。

但
相
對
的
，
哲
學
史
之
於
問
題
的
疏
鑿
，
不
僅
如
前
述
的
般
分
「
本

質
問
題
」
和
「
發
生
問
題

」
'
尤
為
重
要
的
，
是
思
想
概
念
本
身
意

義
的
研
究
，
和
思
想
的
本
質
問
題
研
究
，
此
間
則
涉
及
了
哲
學
問
題

的
反
省
，
基
源
問
題
標
示
了
這
一
個
內
在
義
理
層
紋
的
思
考
，
亦
即
此

一
基
源
問
題
究
竟
在
整
個
哲
學
體
系
，
中
，
主
要
剋
就
的
環
節
所
在

(

形
上
學
、
本
體
論
，
抑
或
宇
宙
論
、
知
識
論
、
倫
理
學
等
等

)
，
復

故
本
質
問
題
和
發
生
問
題
是
兩
組
問
題
脈
絡
，
兩
者
自
成
規
律

，

而

其
闖
關
涉
既
在
，
亦
是
獨
立
思
考
的
盲
點
所
在
，
顧
此
而
吉
間
，
貿
然
，

地
用
歷
史
決
定
論
來
處
理
哲
學
思
想
問
題
，
實
是

一
大
悸
反
，
此
處

不
占
百自
明

。

再
者
每

一
階
段
的
基
源
問
題
必
有
所
前
承

(
比
如
和
前

一
階
段
思
潮
、
學
派
之
理
論
關
聯

)
，
因
之
在
整
個
哲
學
史
的
義
理

間
架
中
，
即
為

一
系
列
基
源
問
題
遞
壇
的
歷
程
，
既
有
其
根
本
意
向

可
尋
，
且
涉
及
了
理
論
的
效
力
問
題
，
此

一
效
力
問
題
的
判
準
'
後

文
將
進

一
步
申
述
，
而
思
考
的
基
礎
就
必
須
仰
賴
此

一
問
題
在
後
設

理
論
眼
光
下
，
此

一
基
源
問
題
的
貞
定
與
獨

立
討
論
，
所
以
在
下

一

章
，
論
勞
氏
在
寫
作
哲
學
史
的
具
體
實
踐
時
，
我
們
將
可
看
出
勞
氏

對
問
題
恩
索
的
用
心
及
進
路

。

3

基
源
問
題
既
然
已
有
了
界
定

，

第
三
階
段

(
即
勞
氏
的
第

二
步
驟

)

，
則
涉
及
了
理
論
展
示
的
問
題

。

此
時
的
對
象
仍
是
前
述
的
哲
學
文

獻
，
但
意
義
已
大
不
相
同

•. 

「
掌
握
了
基
源
問
題
，
我
們
就
可
以
將

所
關
的
理
論
作

一
個
展
示
，
在
這
個
展
示
過
程
中
，
步
步
都
是
由
基

源
問
題
的
要
求
衍
生
的
探
索

。

因
此

一
個
基
源
問
題
引
出
許
多
改
級

的
問
題
.
，
每

一
問
題
皆
有

一
解
答
，
即
形
成
理
論
的

一
部
分
。

最
後

一
層
層
的
理
論
組
成

了
整
體
，
這
就
完
成
了
個
別
理
論
的
工
作

。

」

(
註
口

)

理
論
的
展

示
工
作
，
可
以

表
現
出
來
哲
學
史
家
之
於
文
獻
解
讀
能
力

的
看
法
，
因
此
問
題
層
紋
的
組
織
、
理
論
關
聯
的
情
況
就
能
明
顯
的

量
現
，
而

此

一
階
段
的
目
的
，

需
要
滿
足
「
真
實
性
」
與

「
系
統
性

」
的
要
求
，
由
此
而

盲

，
筆
者
認
為
勢
必

藉
由
系
統
研
究
來
展

示
理

論
層
吹
，
以
解
析
法
來
表
述
理
論
內
容
，
而
材
料
之
鑑
別
，
上
承
第

一
階
段
的
史
學
考
證
而
來

，

因
之

真
實
性
和
系
統
性

率
能
兼
靈

，
最

後
的
要
求
則
是
勞
氏
所
側
重
的

「
全
面
判
斷
」
的
問
題

。

4
第
四
階
段

(
即
勞
氏
的
第

三
步
驟

)
，
此
段
則
涉
及
了
哲
學
史
觀
的

建
立
問
題
，
因
為
思
想
史
的

工
作
，
大
體
祇
要
滿
足
如
實
說
明
思
想

本
身
即
可
，
而
哲
學
史
卻
要
批
判
思
想
的
有
效
性

(
或
士
一
口
理
論
效
力

的
問
題

)
.
，
在
這
樣
的
要
求
下
，
哲
學
史
家
就
必
須
有

一
套
觀
點
，

在
於
是
否
能
自
覺
地
將
自
己
的
論
據

表
述
出
來

(
勞
氏
將

此
種
觀
點

名
為

『設
準
」•
• 
『
設
準
』
的
提
出
，
表
示
作
者
自
己
的
識
見
與
哲
學
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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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3屯
﹒
品
"
這
會
必
陸
情
勢
、

“
包
圍
w
m
t

品
問

R
蝠

，
可
牛

做
間
越
扭
扭
厲

藉
砰
"
且
一間
，
信
盟
，
真
餌
「
叫
“
以
占
國

必
此

看
出
來

。
一
個
優
良
的
哲
學
史
工
作
者
，
必
須
能
接
觸
到
己
往
學
派

所
面
對
的
問
題

。

他
倘
若
真
能
如
上
，
則
他
所
立
的
設
準
'
就
應
該

是
以
統
攝
己
往
的
理
論
要
求

。
(
註
M

)

設
準
的
提
出
，
即
涉
及
了
前
述
「
全
面
判
斷
」
的
問
題
，
因
為
在
第

三
階
段
中
，
我
們
固
然
己
能
疏
理
哲
學
文
獻
中
的
問
題
層
次
、
義
理

脈
絡
，
但
若
在
最
後
不
能
提
出
史
家
的
個
人
觀
點
，
則
前
面
的
工
作

祇
算
是
完
成
哲
學
史
料
的
「
彙
編
」
或
「
介
紹
」
'
並
非
一
本
理
想

的
哲
學
史
，
勞
氏
進

吉•• 

「
我
們
將
各
時
代
的
基
源
問
題
，
排
列
起

來
，
原
即
可
發
現
整
個
哲
學
史
上
的
理
論
趨
勢
，
但
這
仍
不
足
以
提

供
一
種
作
全
面
判
斷
的
理
論
根
據

。

要
作
全
面
的
判
斷
，
對
哲
學
思

想
的
進
程
及
趨
向
作

一
種
估
價
，
則
我
們
必
須
有
另

一
套
設
準

。

」

(
註
時

)

「
設
準
」
提
出
的
意
義
，
即
是
針
對
由
基
源
問
題
的
相
延
脈
絡
之
下

，
為
表
示
史
家
對
哲
學
問
題
或
哲
學
史
的
理
解
角
度
與
程
度
，
所
作

的
努
力
，
總
的
來
說

，

設
擎
的
提
出
，
其
目
的
在
於
統
攝
相
關
理
論

(
如
同

一
問
題
在
過
去
思
潮
、
學
派
中
的
定
位
或
爭
議
關
聯

)
，
繼

而
考
察
理
論
效
力
;
設
準
的
運
用
，
才
能
將
各
時
代
或
各
派
的
基
源

問
題
，
在
整
個
哲
學
史
中
分
判
階
段
及
位
址
，
全
面
判
斷
的
工
作
才

如
斯
圓
滿
具
足

。

綜
合
前
述
，
勞
氏
構
作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的
企
圖
，
正
是
強
調
哲
學

史
工
作
者
的
自
覺
與
具
體
實
錢
，
在
面
對
史
籍
浩
泛
，
中
國
哲
學
和

西
方
哲
學
的
理
論
、
方
法
上
的
會
通
時
，
勢
必
在
詮
釋
上
有
其
一
定

的
立
足
點
和
反
省
，
如
此
才
不
致
於
全
面
受
到
材
料
的
制
約
，
或
鑫

信
西
方
的
邏
輯
解
析
的
局
限
，
中
國
哲
學
的
特
殊
性
才
能
在
「
基
源

問
題
」
的
推
論
、
展
示
、
判
斷
過
程
中
表
現
出
來

。

勞
氏
全
力
完
成

的

〈新
編
中
國
哲
學
史

〉
四
巨
筋
，
即
是
此

一
理
論
方
法
構
作
的
具
體

實
踐
，
下

一
章
我
們
將
就
是
害
的
本
文
結
構
，
實
證
並
加
以
檢
討

。

註

釋

時
間g
文
士
心

H
M山
煮
、
倦
興
亡
日
﹒
史
筆
如
繩
定
是
非
(
上
)

封
μ
l
a

﹒
揖
刷
版
練
身
卑
心

l
「

。
有
吋
古
呵
，
背
間

，
J

A
A
'
。

J
J
JU
W
H巾
曲
“
加
州
，

註
2

.. 

新
編
本

H

﹒
序
言
，
頁

一
九
、

二
O
o

註
3

.. 

新
編
本

付
﹒

序
育
，
頁

一
囚
。

註
4
•• 

新
鏽
本
付
﹒

序
言
，
頁
六

i

一
三
。

註
5
.

﹒
同
上
。

註
6
•• 

新
編
本

刊
鬥﹒
序
育
，
頁
七
五

。

註
7
.. 

新
編
本

叫

﹒
後
記
，
頁

三
四
人

。

註
8
.. 

新
編
本
叫

﹒

後
記
，
頁
三
四
九
。

註
9
•• 

新
編
本

口
﹒
後
記
，
頁
三
四
八
、

三
四
九

。

註
昀
.• 
新
編
本

村
﹒

序
言間
，
頁

一
五
。

社
扎
.• 

新
編
本

付
﹒

序
士
一
口
，
頁一
五
。

註
刊
“•• 
勞
氏
在
陳
述
其
基
源
問
題
研
究
法
時
，
依
其
施
用
的
程
序
，
分

為
三
個
步
驟
，
亦
即
在
第

一
步
中
透
過
邏
輯
意
義
的
理
論
還
原

工
夫
，
以
反
溯
其
根
本
意
向
所
在
，
而
找
出
所
謂
的
「
基
源
問

題
」
.
，
其
后
即
直
接
進
人
第

二
步
驟
，
就
是
涉
及
了
基
源
問
題

的
相
關
理
論
展
示
工
作
，
然
而
筆
者
認
為
由
第

一
步
銜
接
到
第

二
步
的
程
序
上
，
尚
可
有

一
「
過
渡
階
段
」

(
即
本
文
所
謂
「

問
題
的
獨

立
思
考
階
段

」
，
或
參
見
圖
解

)
，
此

一
過
渡
階
段

(
即
筆
者
界
定
的
第

二
階
段

)
的
提
出
，
是
剋
就
勞
氏
問
題
意

識
反
省
上
的
特
色
及
用
心

。

勞
氏
在
程
序
中
雖
逕
就
方
法
操
作

上
以
貞
定
基
源
問
題
為
目
的
，
繼
而
加
以
系
統
問
展
相
關
理
論

，
卻
並
未
對
此
加
以
說
明
，
筆
者
頗
引
以
為
憾
，
但
這
並
不
是

勞
氏
的
盲
點
，

、祇
是
說
明
未
竟
，
由
其
他
引
文
中
，
仍
能
看
出

「
基
瞞
你
問
題
」
的
根
源
性
、
統
國
備
性
、
以
及
有
別
為
其
他
問
題

的
特
殊
性
，
因
此
提
出
第

二
階
段
作
補
充
，
使
得
在
方
法
操
作

程
序
上
，
並
臻
完
整

。

註
口.• 

新
編
本
刊
鬥﹒
序
育
，
頁

一
六
。

註
M.. 

新
編
本
村

﹒

序
±
一
間，頁
一
七
。

註
昀
•• 
新
編
本
村

﹒

序
言
日
，
頁

一
六
。

血
有A
W
2
4
0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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